附件4

缴费须知

1. 申报人员通过所在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或所属行业主管部门材料复核后，请于6月30日前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完成缴费，转账账号“31050188000059669”，开户银行“江苏银行城西支行”，户名“江苏省人才创新创业促进会”，转账时务必注明“考核认定+申报人员姓名”。缴费后请将缴费记录（备注考核认定+工作单位+申报人员姓名）发至江苏省人才创新创业促进会邮箱js_cjh@163.com，逾期未缴费的视为放弃申报。
2. 如需开具发票，请按要求填写如下表格，并将此表电子版于7月30日前发送至js_cjh@163.com，逾期视为无需开具发票。江苏省人才创新创业促进会将开具增值税普通电子发票（其他类型发票无法提供），并发送至填写的“电子发票接收邮箱”中。江苏省人才创新创业促进会财务联系电话：83203391。
	序号
	汇款账户
名称
	汇款人手机号
	申报人员姓名
	金额
	发票抬头
	纳税人
识别号
	电子发票
接收信箱

	
	
	
	
	
	
	
	

	
	
	
	
	
	
	
	

	
	
	
	
	
	
	
	


[bookmark: _GoBack]
— 12 —

